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 10 - 

一、前言 
 

2014 年 6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

皮書)，共有三處提到中央全面管治權，其中二處分

別是第二部分“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和

第五部分“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的內容中。在第二部分中，首先提出，在特別

行政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

治權；然後在闡述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時，表明

中央依法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賦予的全面管治權；在第五部分中，在論述全面

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義時，認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對於白皮書

提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社會

上有人認為是顯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也有人擔心會

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等等。這些對於中央全面管治

權的片面甚至錯誤的解讀，不符合“一國兩制”方針

的要求，也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規定。要消解香港社會上存在的對中央全

面管治權的片面甚至錯誤解讀，有必要加強有關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理論研究，其中，“一國

兩制”下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正當性問

題便是亟待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只要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的正當性問題解決了，有關中央對特

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種種片面甚至錯誤的解讀也

就自然沒有市場。本文擬從恢復行使主權的必然要

求、單一制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在要求、中央授權

高度自治的客觀要求三個方面來分析中央全面管治

權的正當性問題。 

 

 

二、恢復行使主權的必然要求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香港基本法》生效，它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制度也宣告確立並付諸實施。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

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是中國政府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的必然要求。只要承認中國政府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這一客觀事實，就必然要承認中央擁有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一) 治權與主權的不可分割性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味着中國政府

對香港恢復行使管治權，因為治權與主權是不可分割

的，恢復行使主權的實質就是恢復行使管治權。中國

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不可能存在不能對香港

進行管治的情形，否則就是對主權的否定。 

從歷史到今天，中國政府在處理對所屬領土的治

理問題上，特別是在處理對邊陲的治理問題上，一直

堅持主權與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既行使主權，也行

使治權。例如，即使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清政府

仍在西藏設立駐藏辦事大臣，直接監管西藏的治理事

務；對西藏大活佛和呼圖克的轉世，也通過金瓶掣簽

制度保有監察權和決定權。中國政治中從來沒有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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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與治權的傳統。1 

治權與主權不可分割，同樣是中國政府與英國政

府通過外交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時始終堅

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和一條底綫。早在 1979 年初，時

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大衛‧歐文曾計劃訪問北京，和中

方商談香港的前途問題。為此，歐文精心設計了一個

“以主權換治權”為核心的“歐文計劃”。這一計劃

將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分割開，英國在 1997 年前，先

主動承認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但中國要同英國簽訂

一項新的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使英國對香港的

管治權力至少延續到 1997 年，然後再逐年作“滾動

式”的更新延長，直到 21 世紀。2 後來因保守黨在

隨即舉行的英國大選中獲勝並執政，“歐文計劃”未

能付諸實施。不過，英國仍然不斷試探中國在這一問

題上的態度，希望利用模糊戰略讓中國默認英國對香

港的繼續統治。由於當時中國政府仍未形成系統的解

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對於英國政府的試探，中國

政府雖沒有作出具體回應，但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的廖承志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的

堅定立場：“英國人想要我們攤牌，他們在步步進

逼，但是，我們不會屈服。中國人不會表態，中國不

會被逼去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3 到了 1982 年以

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一年的 9 月 24 日，鄧小

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堅決反對英方割裂

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做法。但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

英國政府在中英談判中一直拒絕放棄“主權換治

權”目標。對此，中方明確指出，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不可分割。鄧小平對中方的談判戰略也給出明確指

示：“談判開始，不先談主權問題，先談 1997 年以

後如何管治的問題；1997 年以後的管治解決了，主權

問題自然迎刃而解。”4 到了 1983 年 3 月，英方獲

悉中國政府已擬定了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後，意識到中

國政府絕無可能在香港治權問題上對英國做出任何

讓步。1983 年 9 月，鄧小平會見來華訪問的英國前首

相希思時指出，英國“主權來換治權”想法行不通，

勸告英方改變態度，以免出現到 1984 年 9 月中國不

得不單方面公佈解決香港問題方針政策的局面。同年

10 月，英國首相來信，表示雙方可在中國建議的基礎

上探討一項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代表在此後的會

談中確認，不再堅持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也不謀求任

何形式的共管，並理解中國的計劃是建立在 1997 年

後整個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應該歸還中國這一個前

提的基礎之上。至此，中英會談的主要障礙就基本排

除。1983 年 10 月，英國政府放棄“主權換治權”這

一不切實際的幻想。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政

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二) 主權的最高性決定了治權的全面性 
由於治權與主權的不可分割性，中國政府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意味着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治

權，即管治權。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

具有全面性，這是由主權的最高性所決定的。 

主權，通常又稱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具有獨立

自主處理自己的對內外事務的最高權力。主權具有兩

個基本屬性，在國內是最高的，對國外是獨立的。5 主

權在國內所體現出來的最高性，意味着一個國家對本

國管轄範圍內的所有事務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奧本

海國際法》將主權定義為“最高權威”，這種“最高

權威”指的就是主權“在法律上並不從屬於任何其

他世俗權威的法律權威”。6 主權在國內所具有的最

高性，決定了各國在國內可以通過立法、司法、行政，

通過經濟、政治、文化乃至軍事等多種手段或方式實

行政治統治，並且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的限制或干涉。

而且，國家基於主權的最高性而對國內實行的統治具

有全面性，不僅包括國家對其領土範疇內的一切人

(享有外交豁免權的除外)和事物以及領土外的本國人

實行管轄的權力，而且還包括以何種方式進行管轄和

治理，即通常所說的“管治”。“管治”的全面性，

即表現在國家有權自主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法

律、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制度及其生活方式，還表現在

國家有權自主決定自己的發展模式和道路。7 

中國政府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後，香港作為國家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便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

政府基於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對香港進行管治

時，主權的最高性便決定了這種管治是全面的，是對

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和事務的管轄和治理，不是

僅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事務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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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具體來說，就是香港回歸後，處於國家的完

全主權之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是對香港的政

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事務的管治，而

不只是某一個方面或某些方面的事務。在這一點上，

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的全面性，與中央對內地

管治的全面性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國家主權原則的具

體化，是主權行使的必然要求，也是客觀的政治和法

律事實。當然，由於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中央

對香港的管治要採取特殊的方式，那就是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設立特別

行政區，並通過《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既直接依法行使管

治權，又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這樣一來，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中央對特別行政區

的權力與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便實現了有機統

一，彰顯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全面性。 

 

 

三、單一制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在要求 
 

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都有一個國家結構形式問

題。所謂國家結構形式，指的是特定國家表現其國家

的整體和局部之間相互關係所採取的外部總體形

式。8 國家結構形式的核心，是要處理好國家領土如

何劃分以及劃分以後如何規範國家整體與組成部

分、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的問題。從世界範圍看，國

家結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單一制，一種是聯邦

制。其中，單一制是指由若干普通的行政區域或者自

治區域構成統一主權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單一制國

家通常具有以下的鮮明特點：從國家的法律體系來

看，全國只有一部统一的現行憲法；從國家機構的組

成來看，全國只有一個最高立法機關、一個中央政

府；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來看，地方接受中央的

統一領導，地方政府的權力由中央依法授予，地方沒

有脫離中央而獨立的權力；從對外關係來看，全國只

有一個國家主權，國家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公民具有

統一的國籍。 

世界上大多數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都會根據實際

情況，設立相應的地方行政區域及地方政府，来協助

管理地區事务。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是國家根

據管理的需要，依照法律的程序，進行行政區劃或行

政建制的產物。這些地方行政區域雖然都享有的一定

的權力，但這些權力都不是本身所固有，都是國家授

予的。由於國家對地方行政區域享有完全的主權，國

家在對地方行使主權時，通常都由中央政府代表國家

對地方行政區域行使。中央政府代表國家對地方行政

區域行使主權時，其表現形態就是通常所說的管治

權，即對地方行政區域進行管轄和治理的權力。與單

一制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在要求相適應，中央政府

對地方行政區域的管治權，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範圍上

都具有全面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地方置於中

央的完全管轄之下，才能確保地方服從中央的管治，

才能維護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管治。如果中央對地方的

管治權不具有全面性或完全性，那中央與地方的權限

劃分就會存在爭議，中央對地方的權力就會受到影響

甚至削弱，而這是不符合單一制國家結構下中央與地

方關係的本質特徵和要求的。 

內地憲法學者童之偉在分析單一制國家中央與

地方之間權限劃分的性質時，曾將國家權力劃分為本

源性權力和過程性權力，這對理解單一制下中央對地

方管治權的全面性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按照他對國家

權力的劃分，本源性權力是指相對而言處於原始形態

的一種權力，是組織結構固有的一種權力；過程性權

力則是指由享有本源性權力的主體以憲法和法律的

形式配置的職權。在單一制國家，本源性權力是整個

國家的，它只能屬於事實上控制和代表這個國家的一

個政治中心，即中央政權或中央政府。站在中央角度

看，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不存在甚麼分權問題，只有

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權的問題。中央願意授予地方多少

權力，完全是單方面決定的事情，無所謂權限之爭。9 

在單一制下，一切權力在中央，地方的權力來自中央

的授權，沒有授予的權力在中央，不存在剩餘權力。

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下，作為體現國家主權的中央對地

方的管治權，應屬於童之偉所講的本源性權力。既然

是本源性權力，那中央對地方的管治權就是中央固有

的，就具有全面性，而且在國家的權力體系中也是最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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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根據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

動性、積極性原則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職權。這表明

中國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國家行

使主權，國家權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對地方擁有全面

管治權。作為單一制國家，全國只有一部統一的憲

法；一套統一的國家機構體系；地方的所有權力都來

自中央的授予，並接受中央的統一領導；中央政府是

國家惟一的外交主體。中國採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

式決定了必須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地方要貫徹執行

中央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維護國家統一。由於中國地

域廣博、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大，處理中央和地方的

關係不能僅靠中央的統一領導，還要充分發揮地方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在遵循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行

政管理、有利於民族團結的原則，同時照顧自然條件

和歷史傳統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中

國的領土進行了行政區域劃分，全國劃分為省自治

區、直轄市。除上述行政區劃外，中國還有香港和澳

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設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種高度自治

權既然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就表明它不

是香港本身所固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及

其高度自治權的來源充分表明，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關係，和中央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關

係，都是單一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央對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

面管治權。當然，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方針，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又不完全等同

於單一制下一般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即不完全等同

於中央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關係，它是“一

國兩制”下的一種新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其新型性

主要體現在，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香港基

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除了《香港基本法》規

定的由中央負責管理的國防、外交等事務外，中央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管理還體現在多個方面。例如，

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對中

央政府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擁有基本法修改權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擁有憲法和基本法賦

予的基本法解釋權、批准和備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等職權。此外，對於授

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還依法具有監

督的權力， 

 

 

四、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 
客觀要求 

 

為了妥善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從

國際、國內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的基本國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

國家的統一。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國家在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時，通過設立特別行政區，制定《香港

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國家

之所以可以並能夠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全在於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

試設想，如果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擁有全面管治

權，它憑甚麼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呢？因

此，那種否定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觀

點是站不住腳的，否定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可以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 

《香港基本法》第 2 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

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這一規定充分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

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惟一來源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授權。因此，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權力關

係是一種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的關係。

在國家法的用語上，授權和分權表達出來的權力關係

是有區別的。授權通常是指某一主體將原來屬於自己

的權力授予給其他原來並不享有這一權力的主體行

使。因此，被授權的主體原本無權，只是由於有權的

主體授權才享有權力的。分權則不同，它是指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主體之間，不存在一個或一部分有權力而

另一個或另一部分沒有權力的情形，而是由它們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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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將權力來進行分割。在授權概念下，由於被授權

一方的權力來源於授權的一方，因此，被授權的一方

應當按照授權一方的規定行使權力，授權的一方對於

被授權一方是否按照規定行使權力有權進行監督。在

分權概念下，由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在分權前不

存在一方有權而另一方無權的情形，它們是根據分權

後所獲得的權力獨立行使權力的，因而也就不存在誰

監督誰行使權力的問題。如果分權的主體在分權後發

生爭議，可根據它們在分權時的約定處理，而不是以

一方對另一方實行監督來解決爭議。此外，在授權情

形下，被授權一方的權力既然來源於授權一方，被授

權一方的權力也應以授權一方授予的權力為限，即被

授權一方的權力不能超過授權一方的權力，授權一方

未能授予的權力自然保留在授權一方手裏，因此，沒

有剩餘權力的問題。而在分權概念下則不同，除了明

文規定分別屬於各個權力主體的權力外，確實還存在

一個剩餘權力誰屬的問題需要處理。10 授權與分權的

上述區別，清楚表明，任何機構或個人，要作出授權，

前提是他必須具有有關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

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通過《香港基本法》授予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

法權和終審權，前提就是中央對香港具有完全的管治

權。這本來就是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應有之

義。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在解釋基本法時對此也

是接受的。例如，1999 年 12 月的劉港榕案，終審法

院判決認為，《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第 1 款規定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

全面、不受限制的，《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第 2 款、

第 3 款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

法，也表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這種權力

是全面和不受限制的。只有這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才能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

解釋基本法。11 

由此看來，中央之所以可以並能夠授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正是以中央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為基礎的。不僅如

此，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同時也是中

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的重要內容。除

此之外，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還包括

了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直接行使的管治權，例

如，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管理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等，以及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高度自治權具有監督的權力等。 

在理解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直接行使的

管治權時，要澄清一個錯誤的觀點，那就是認為中央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行使的權力僅限於外交、國

防，其他事務與中央無關，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

範圍內的事務，應當通通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

理。有人還以《中英聯合聲明》第 3 款第 2 項的規定

來作為依據：“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於中央人民政府

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在理

解《中英聯合聲明》的上述規定時，特別需要注意的

是，上述規定只是表明外交和國防由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此沒有管理的責任，但不

能據此推斷出中央管理的事務僅限於外交、國防。《中

英聯合聲明》特別列出外交、國防由中央人民政府管

理，是因為外交和國防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必不可

少的事務，也是一個國家主權的核心事務。弱國無外

交、國弱就要挨打，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外交

和國防在一個主權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實

上，《中英聯合聲明》在規定外交和國防屬中央管理

的事務外，還有以下內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外國軍用船只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經中央人民

政府特別許可等等，這些規定清楚表明中央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權力絕不僅限於外交和國防。對《中英聯

合聲明》的理解，應從整體上去把握，而不能片面地

去曲解。其實，《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在規定法院管

轄權時，有關外交、國防等國家行為，香港法院無管

轄權，其中“國家行為”除外交、國防外，使用了一

個“等”字，這也充分表明中央管理的事務並不僅限

於外交、國防。 

此外，還要正確理解中央對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依法具有監督的權力。既然屬於高度自

治的事務，為何還要受到來自中央的監督？要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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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關鍵是要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的

性質和來源。從性質上來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

自治是一種地方自治；從來源上說，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惟一來源是中央的授

權。既然是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那就不可能脫離中

央的監督。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權，不

單表現在某些屬於主權範圍內的事務由中央管理，還

表現在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具有監

督權。不管哪個國家的地方實行的自治，都是在國家

主權之下的地方自治，都要受到來自國家主權的約

束，因而都是在國家監督下的地方自治。那種完全脫

離國家主權約束和國家監督的地方自治，實際上就不

是自治而是獨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雖

然其自治程度比一般地方的自治要高，但它仍是地方

自治，而不是獨立，因此，中央對它如何實行自治有

監督權，這是不容置疑的。當然，中央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高度自治並非事事監督，而是對它是否依照

《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自治進行監督，而且中央

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來進行此項監督的。也就是說，

中央對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監督，一方面要有《香港

基本法》的依據，另一方面也要嚴格按照《香港基本

法》的規定來執行。例如，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這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的一項重要內容。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行使立法權時，其制定的法律要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就體現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立法權的事後監

督，因為備案不影響法律的生效。對於報備的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只是對法律中有關中

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

行審查，看看這些條款的規定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意見後，

如認為相關條款的規定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可將有關的法律發回。一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發回，該法律立即失效。 

 

 

 

註釋： 
                                                 
1 阎小駿：《香港治與亂──2047 的政治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35 頁。 
2 高望來：《大國談判謀略──中英香港談判內幕》，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 年，第 51 頁。 
3 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71 頁。 
4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市：聯合報社，1993 年，第 88 頁。 
5 周鯁生：《國際法》(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年，第 75 頁。 
6 詹寧期‧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中國百科大全書出版社，1995 年，第 92 頁。 
7 王禹：《論恢復行使主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7-8 頁。 
8 許崇德主編：《中國憲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153 頁。 
9 童之偉：《國家結構形式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60 頁。 
10 王叔文、吳建璠等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36 頁。 
1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央有關部門發言人及負責人關於基

本法問題的談話和演講》，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178 頁。 


	一、前言
	二、恢復行使主權的必然要求
	(一) 治權與主權的不可分割性
	(二) 主權的最高性決定了治權的全面性
	三、單一制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在要求
	四、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 客觀要求

